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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不仅是保障我国核辐射技术和

平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机构，还是保障 ２２ ３ 万从事放射诊

疗人员和每年 ３ 亿人次放射诊疗患者健康的机构［１］ 。 近年

来，随着卫生诊疗事业的快速发展，医院等放射诊疗机构大

规模引进放射诊疗设备，使得放射卫生技术服务工作开展呈

上升趋势，民营服务机构随之涌入市场，与以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为主的公立机构形成两大阵营，共同承担着放射卫生技

术服务工作，放射卫生技术服务已不再是公立服务机构的特

权。 因此，了解公立和民营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人员结

构状况和工作开展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对政府管理和调

控放射卫生市场机制，提高社会放射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起

着重要作用。
此前，余晨等［２］从机构设置、独立设置的放射卫生部门

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结构状况 ３ 方面分析了全国放射卫生机

构的基本情况，但研究机构包含卫生监督部门，并非只针对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石岩等［３］ 、刘庆表等［４］ 、朱瑾

等［５］ 、哈日巴拉等［６］从服务机构性质和分布、人力资源、技术

服务能力、工作完成情况等方面分别介绍了吉林省、陕西省、
云南省和内蒙古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现状，但由于存在

地域性差别，其研究结果不能代表全国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

构的现状。 本研究首次针对公立和民营服务机构，对全国 ９
省 １６６ 家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调查，了解其人员结构

现状及工作开展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并给出建议，为优化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建设提供依据。
一、资料与方法

１． 研究对象：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从华北、华南、
华东、华中、西北、西南和东北 ７ 个地区各随机抽取 １⁃２ 个省

级行政区，对该省级行政区内已取得资质的放射卫生技术服

务机构进行问卷调查。 最终抽取天津市、广东省、浙江省、江
西省、湖北省、陕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云南省、吉林省 ９
个省级行政区进行调查，所有取得资质的 １６６ 家放射卫生技

术服务机构均完成调查。
２． 调查方法：调查包括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专业技

术人员所学专业、从事专业、职称、培训、获得资质情况、工作

开展情况等内容。 调查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质量控制措施：在调查前对全体调查员进行统一培

训，明确填表说明和需注意问题，确保调查问卷质量及回收

率；调查员对收集的调查问卷进行审核，对不合格的问卷进

行回访及修正，确保问卷真实可靠；数据录入采用双录入的

形式，提高数据录入准确性。
４． 统计学处理：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１ 软件建立数据库并录

入数据，使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和 ＳＰＳＳ ２１ ０ 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

分析。 对计数资料率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１．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基本情况：９ 个省级行政区

１６６ 家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中公立机构有 １４４ 家，包括

１２４ 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１６ 家职业病防治所，３ 家研究所和

１ 家高校检测中心；民营企业有 ２２ 家。 共有 １ ２９３ 名放射卫

生专业技术人员，其中公立机构 １ ０２６ 人，民营机构 ２６７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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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６ 家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中，获得放射诊疗建设项

目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评价资质的机构有 １１５ 家，占

６９ ３％ ，其中有 ５ 家获得甲级资质，占 ４ ３％ ；８９ 家获得乙级

资质，占 ７７ ３％ ；２１ 家获得丙级资质，占 １８ ３％ 。 获得放射

卫生防护检测资质的机构有 １６４ 家，占 ９８ ８％ 。 获得个人

剂量监测资质的机构有 ６１ 家，占 ３６ ７％ 。 由此可见，几乎

所有机构均获得放射卫生防护检测资质；获得放射诊疗建

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评价资质的机构中，大多数为

乙级资质。

表 ３　 放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ｔｉｔｌ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ｗｏｒｋｅｒｓ

省份
高级 中级 初级 无职称

人数 构成比（％ ） 人数 构成比（％ ） 人数 构成比（％ ） 人数 构成比（％ ）
　 　 合计

广东 ９８ ３４ ６ ８３ ２９ ３ ９８ ３４ ６ ４ １ ４ ２８３
浙江 ９９ ３７ ２ ５８ ２１ ８ ７３ ２７ ４ ３６ １３ ５ ２６６
吉林 ５３ ３４ ０ ６１ ３９ １ ４２ ２６ ９ ０ ０ ０ １５６
湖北 ５６ ３９ ７ ３９ ２７ ７ ４２ ２９ ８ ４ ２ ８ １４１
天津 ３１ ２７ ７ ３２ ２８ ６ ３６ ３２ １ １３ １１ ６ １１２
云南 ２６ ２６ ５ ２４ ２４ ５ ３８ ３８ ８ １０ １０ ２ ９８
新疆 ３３ ３７ １ ２９ ３２ ６ ２０ ２２ ５ ７ ７ ９ ８９
江西 ３１ ３９ ７ ２７ ３４ ６ １９ ２４ ４ １ １ ３ ７８
陕西 ３０ ４２ ９ ２５ ３５ ７ １５ ２１ ４ ０ ０ ０ ７０
合计 ４５７ ３５ ４ ３７８ ２９ ２ ３８３ ２９ ６ ７５ ５ ８ １ ２９３

表 ４　 不同类型机构的放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ｔｉｔｌ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ｓ

机构分类
高级 中级 初级 无职称

人数 构成比（％ ） 人数 构成比（％ ） 人数 构成比（％ ） 人数 构成比（％ ）
χ２ 值 Ｐ 值

公立机构 ３８７ ３７ ７ ３２１ ３１ ３ ２９８ ２９ ０ ２０ １ ９ １４２ ６８９ ＜ ０ ００１
民营机构 ７０ ２６ ２ ５７ ２１ ３ ８５ ３１ ８ ５５ ２０ ６
　 合计 ４５７ ３５ ３ ３７８ ２９ ２ ３８３ ２９ ６ ７５ ５ ８

２． 放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所学专业与从事专业相符情

况：１ ２９３ 名放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中，所学专业与从事专业

相符 ９７６ 人，占放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 ７５ ５％ ；不相

符 ３１７ 人，占 ２４ ５％ 。 天津市放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所学专

业与从事专业相符率最高，为 ９２ ９％ ；陕西省不相符率最高，
为 ４５ ７％ ，见表 １。

不同类型机构的放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所学专业与从

事专业相符情况比较发现，公立机构人员相符率为 ８０ ３％ ，
民营机构为 ５６ ９％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６２ ５９７，Ｐ ＜
０ ００１），见表 ２。

３． 放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情况：１ ２９３ 名放射卫生

专业技术人员中，高级职称 ４５７ 人，占 ３５ ４％ ；中级职称 ３７８
人，占 ２９ ２％ ；初级职称 ３８３ 人，占 ２９ ６％ ；无职称 ７５ 人，占
５ ８％ 。 其中高级职称比例最高的是陕西省，为 ４２ ９％ ；最低

的是云南省，为 ２６ ５％ 。 中级职称比例最高的是吉林省，为
３９ １％ ；最低的是浙江省，为 ２１ ８％ 。 初级职称比例最高的

是云南省，为 ３８ ８％ ；最低的是陕西省，为 ２１ ４％ 。 无职称

人员比例最高的是浙江省，为 １３ ５％ ；吉林省和陕西省未出

现无职称人员，见表 ３。

表 １　 放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所学专业与从事专业

相符情况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ｗｏｒｋｅｒｓ

省份
相符 不相符

人数 构成比（％ ） 人数 构成比（％ ）
合计

广东 ２２２ ７８ ４ ６１ ２１ ６ ２８３
浙江 １９３ ７２ ６ ７３ ２７ ４ ２６６
吉林 １０９ ６９ ９ ４７ ３０ １ １５６
湖北 １０６ ７５ ２ ３５ ２４ ８ １４１
天津 １０４ ９２ ９ ８ ７ １ １１２
云南 ７１ ７２ ４ ２７ ２７ ６ ９８
新疆 ７１ ７９ ８ １８ ２０ ２ ８９
江西 ６２ ７９ ５ １６ ２０ ５ ７８
陕西 ３８ ５４ ３ ３２ ４５ ７ ７０
合计 ９７６ ７５ ５ ３１７ ２４ ５ １２ ９３

表 ２　 不同类型机构的放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所学专业与从事专业相符情况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ｓ

机构分类
相符 不相符

人数 构成比（％ ） 人数 构成比（％ ）
χ２ 值 Ｐ 值

公立机构 ８２４ ８０ ３ ２０２ １９ ７ ６２ ５９７ ＜ ０ ００１
民营机构 １５２ ５６ ９ １１５ ４３ １

合计 ９７６ ７５ ５ ３１７ ２４ ５

从不同类型机构的放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分布比

较发现，公立机构的高级、中级职称比例（３７ ７％ 、３１ ３％ ）均
高于民营机构（２６ ２％ 、２１ ３％ ）。 公立机构与民营机构放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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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构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１４２ ６８９，Ｐ ＜ ０ ００１），见表 ４。

４． 放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培训情况： １ ２９３ 名放射卫生

专业技术人员中，参加培训 ８９６ 人，占放射卫生专业技术人

员总数的 ６９ ３％ ；未参加培训 ３９７ 人，占 ３０ ７％ 。 天津市参

加培训率最高，为 ９６ ４％ ；湖北省未参加培训率最高，为
５９ ６％ 。 公立机构与民营机构放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参加

培训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 ４１２，Ｐ ＞ ０． ０５），见表 ５
和表 ６。

表 ７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近 ３ 年开展工作情况［例（％ ）］
Ｔａｂｌｅ ７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ｔｈｒｅｅ ｙｅａｒｓ

项目　 　
开展工作
机构数

未开展工作机构数

职业病防治所
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民营企业 研究所 合计
合计

预评价 ２３ ３（１５ ８） １３（６８ ４） ３（１５ ８） ０（０ ０） １９ ４２
控制效果评价 ２１ １（ ７ １） １０（７１ ４） ３（２１ ５） ０（０ ０） １４ ３５
场所放射防护检测 ４ ０（ ０ ０） ８（６６ ７） ３（２５ ０） １（８ ３） １２ １６
设备防护性能检测 ４ ３（ ３ ４） ７９（８９ ８） ５（ ５ ７） １（１ １） ８８ ９２
个人剂量监测 ２０ ９（５２ ９） ３（１７ ７） ４（２３ ５） １（５ ９） １７ ３７

表 ５　 放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培训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ｔｒａｉｎｅｄ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ｗｏｒｋｅｒｓ

省份
参加培训 未参加培训

人数 构成比（％ ） 人数 构成比（％ ）
合计

广东 ２０５ ７２ ４ ７８ ２７ ６ ２８３
浙江 ２２６ ８５ ０ ４０ １５ ０ ２６６
吉林 ９７ ６２ ２ ５９ ３７ ８ １５６
湖北 ５７ ４０ ４ ８４ ５９ ６ １４１
天津 １０６ ９６ ４ ６ ５ ４ １１２
云南 ７５ ７６ ５ ２３ ２３ ５ ９８
新疆 ５１ ５７ ３ ３８ ４２ ７ ８９
江西 ３５ ４４ ９ ４３ ５５ １ ７８
陕西 ４４ ６２ ９ ２６ ３７ １ ７０
合计 ８９６ ６９ ３ ３９７ ３０ ７ １ ２９３

表 ６　 不同类型机构的放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培训情况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ｔｒａｉｎｅｄ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ｓ

机构分类
参加培训 未参加培训

人数 构成比（％ ） 人数 构成比（％ ）
χ２ 值 Ｐ 值

公立机构 ７０３ ６８ ５ ３２３ ３１ ５ １ ４１２ ０ ２３５
民营机构 １９３ ７２ ３ ７４ ２７ ７

合计 ８９６ ６９ ３ ３９７ ３０ ７

５．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获得资质及开展工作情况：
全国 ９ 省 １６６ 家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获得预评价资质的

机构有 ４２ 家，占 ２５ ３％ ；获得控制效果评价资质的机构有 ３５
家，占 ２１ １％ ；获得场所放射防护检测资质的机构有 １６ 家，
占 ９ ６％ ；获得设备防护性能检测资质的机构有 ９２ 家，占

５５ ４％ ；获得个人剂量监测的机构有 ３７ 家，占 ２２ ３％ 。
获得资质后连续 ３ 年开展预评价工作的机构有 ２３ 家，

占获得该资质机构的 ５４ ８％ ；开展控制效果评价的机构有

２１ 家，占获得该资质机构的 ６０ ０％ ；开展场所放射防护检测

的机构有 ４ 家，占获得该资质机构的 ２５ ０％ ；开展设备防护

性能检测的机构有 ４ 家，占获得该资质机构的 ４ ３％ ；开展个

人剂量监测的机构有 ２０ 家，占获得该资质机构的 ５４ １％ 。
在各项目获得资质但未开展工作的机构中，公立机构（职业

病防治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研究所）所占比例远高于民

营企业，说明公立机构未能很好地履行其在社会中应尽的职

责，见表 ７。
三、讨论

放射卫生是一门专业性较强的学科，需要核物理、辐射

防护、放射化学、核工程等相关专业人员［６］ 。 《放射卫生技术

服务机构管理办法》规定，放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与

申请的技术服务项目相一致［７］ 。 本研究的 ９ 省放射卫生专

业技术人员中，７５ ５％ 的人员所学专业与从事专业相符，
２４ ５％的人员所学专业与从事专业不相符。 公立机构人员

所学专业与从事专业相符率高于民营机构。 相比民营机构，
公立机构对放射卫生技术人员的选拔较严格，首先招聘岗位

具有严格的专业限定；其次对求职者进行专业性的笔试及面

试，两者均达到要求方可入职。 对于大多数求职者来说，民
营机构并非首选单位，这就使得民营机构在招聘人员时降低

要求，非放射卫生相关专业求职者也可参加应聘，使得大量

的专业性工作由非专业人员来完成。 建议民营机构严格放

射卫生技术人员的选拔程序和标准，确保专业对口，提高专

业人员的比例，保证放射卫生工作高效率和高质量的完成，
对于已在岗的非相关专业人员要进行定期培训，鼓励其继续

教育等，以提高专业素养及技能。
在人员职称方面，公立机构高级、中级职称比例均高于

民营机构。 可能原因为：一方面，放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从

初级职称到高级职称的评定，依据《预防医学专业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标准条件（试行）的通知》，其中有严格的学历和工

作年限规定，高学历、长工作年限者更符合中级、高级职称申

报条件［８］ 。 民营机构由于起步较晚，放射专业技术人员工作

年限相对较短，且普遍存在学历偏低的情况，故造成公立机

构人员职称晋升呈现优势［９］ 。 另一方面，公立机构的职称与

工资福利挂钩，同时也与职务升迁挂钩，这就充分调动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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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对职称晋升的积极性。 而民营机构员工的酬薪多取决于

业绩，激励也多以物质为主，对职称的重视度不高，导致员工

对职称晋升的积极性较低［１０］ 。 民营机构应充分认识并高度

重视职称评定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制定包括薪

酬、职务晋升等内容的激励保障措施，形成有利于职称评定

的良好风气。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具有专业性强、操作要求高、知识更

新较快的特点。 专业培训可以提高技术人员的专业素质和

能力，及时掌握新理论、新知识和新技能，进一步提高放射卫

生服务质量。 余晨等［２］ 研究中指出，约 ８５％ 的放射卫生人

员在学历教育中缺乏系统的专业知识，因而培训是提高放射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队伍整体素质的重要途径。 本研究 ９ 省

机构放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培训的占 ６９ ３％ ，仍有

３０ ７％的人员未参加任何培训。 首先可能是这部分人员因

工作繁忙或经费不足而无法参加。 其次可能是有关部门对

放射卫生培训工作重视不足，培训名额少、培训内容设置不

合理及宣传不到位，造成放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培训的

机会少、培训效果差等结果，降低了放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参加培训的积极性。 相关部门应积极开展专业培训，本着学

用一致的原则，不断拓展培训渠道，引导和鼓励放射卫生专

业技术人员参加各类培训，提高专业素质和能力，培养造就

一批高水平的放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是为医疗机构提供放射诊疗建

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评价、放射卫生防护检测，提供

放射防护器材和含放射性产品检测、个人剂量监测等技术服

务的机构。 根据卫生部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

法》 ［７］ ，从事放射卫生技术服务的机构，必须取得卫生部或省

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
本次调查的 １６６ 家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中，除获得设备防

护性能检测资质的机构所占比例较高外，其余项目获得资质

的比例均未超过 ３０％ 。 首先可能是从事放射防护的单位对

自身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申请资质认证的积极性不

高。 其次可能是由于机构资金不充裕，导致放射专业技术人

员、仪器设备等不能达到资质认证条件。
对于已经获得资质的机构，近 ３ 年未开展相应工作的公

立机构所占比例较高。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作为放射卫生技

术服务的主要承担者，所占比例较其他机构高，愈加突显问

题的严重性。 其原因可能为，首先，公立机构由于多为全额

或差额拨款事业单位，机构运转经费有保障，各单位间不存

在竞争机制，加之工作人员开展工作的收入与工资收入并不

挂钩，缺乏工作激励机制，因而严重影响了公立机构开展各

项工作的积极性。 而民营机构为自收自支单位，因为要遵循

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开展工作量的多少直接影响自身发

展，民营企业员工内部存在激励保障制度，其收入与工作付

出成正比，因此民营机构能够更积极地承担各项工作。 此

外，在某一区域内，放射诊疗机构的数量固定，放射卫生服务

的需求量有限，民营机构开展工作的积极性对公立机构形成

了竞争，阻碍了其工作的开展。 其次，可能由于部分县级或

偏远地区公立机构获得资质后对自身建设重视不足，经费投

入不到位，出现设备陈旧等问题，导致在服务项目和质量上

不能满足放射检测的需要。 最后，可能由于放射卫生监管工

作不到位导致。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日常管理和技术

服务随时接受卫生监督机构的监督检查，当督查力度不足

时，会导致机构检测工作出现滞缓状态，严重影响其工作

开展。
综上所述，民营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能力水平较公立

机构差，但公立机构开展工作量低于民营机构，工作积极性

较低。 因此，各机构需要制定针对性措施，改善和提高自身

服务质量和水平。 针对以上问题，应采取的对策包括：民营

机构应该完善其人员队伍建设，提高放射专业技术人员的业

务能力，不断提高放射卫生技术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同时公

立机构应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强自身建设，积极开展

各项工作。 政府部门应加大对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督

导检查，逐步建立“公立机构为主体， 民营机构为重要组成，
公立机构承担社会责任实行兜底”的格局［１１］ ，使公立和民营

机构形成竞争机制，不断提高放射卫生技术服务领域的新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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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投稿时语言文字上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１）临床研究类论文的资料和方法段缺少研究年代和资料来源的描述，分组交代不清等；结果部分仅有相对数（％ ），而缺

少绝对值。 实验研究类论文的材料和方法段缺少对动物来源、饲养条件及健康状况等方面的描述。
（２）时间范围的表达不符合规范，如 ×年至 ×年，中间仍用“ ～ ”。
（３）“报道”误用为“报导”。
（４）“黏”与“粘”使用不当，如“粘稠”应为“黏稠”，“粘痰”应为“黏痰”。
（５）医学名词使用不规范，如“梗死”误用为“ 梗塞”，“ 淤血”误用为“ 瘀血”等。
（６）文内多处出现“ ／ ”或“ｖｓ”，其含意不清。
（７）使用非公知公认缩略语的杂志，文题中不恰当使用非公知公认的缩略语。
（８）药物名称错用商品名，未使用我国的通用药品名称。
（９）药品或器械仅写出其生产和销售公司名称，而未注明国家。
（１０）正文内，西文人名和缩略语不能移行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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